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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檔案法(以下稱本法)第 12 條規定，各機關屆滿保存年限且不

具保存價值之檔案，應制定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送交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稱本局）審核後，始得辦理檔案銷毀作業。中央

二級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統稱上級機關)之所屬，應依本法

施行細則第 10 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 10 條、機關檔案

管理作業手冊(以下稱本手冊) 16.4.1.6 與 16.4.1.7 所定程序，函請渠管

上級機關層送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至本局審核。 

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上級機關對所屬之檔案管理

情形應辦理定期考評及獎懲，故上級機關對所屬送審之相關文件，負

有審核及輔導之責。本局函頒之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第 5 點明定對

於所屬考評之授權機制，上級機關得視實務運作需求，建立擬銷毀檔

案授權所屬機關分級審核機制，對所屬送審文件善盡審核之責，並提

供審核意見，續由上級機關複審後再層送本局審核。換言之，在檔案

管理行政體系中，各機關、上級機關與本局各有其職責且環環相扣；

在實務執行上，更需彼此協力合作，才能符合制度意旨並落實機關檔

案管理。 

然而，上級機關在審核所屬報送檔案銷毀目錄之過程中，面對數

量龐大且內容多元的檔案銷毀目錄時，應依那些要領來進行審核？如

果所屬未依規定辦理時又該如何加以輔導？針對這些可能產生的問題，

本局依據累積之檔案銷毀計畫與銷毀目錄審核經驗，整理出相關查核

重點與對應處理方法，並搭配設計檢核表，希望能有效協助上級機關

共同做好此項法定業務；如採授權分級審核，其做法亦同。 

本指引除可提供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及推動分級審

核之參據外，亦可作為各機關報送檔案銷毀目錄前之自我檢核參考，



以提升檔案清理品質，並避免往返修正之行政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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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核重點 

(一)前置檢核作業 

首先，審核擬銷毀檔案目錄時，應先就法定形制要件加以檢

核，包括檔案銷毀目錄編製格式、整理排序、頁碼編訂、裝訂成冊

並加裝封面；以及檔案銷毀計畫制定格式等，是否均依本手冊

16.4.1.1 至 16.4.1.4 各項規定辧理，如有未符情形，應請確依前開

各項規定辦理，完成檔案銷毀計畫及檔案銷毀目錄之編製。 

(二)查檢檔案銷毀計畫 

進行審核檔案銷毀計畫時，應依下列事項查檢計畫內容，若有

未符規定者，應輔導確依本手冊 16.4.1.3 規定妥適修正： 

1. 擬銷毀檔案涵蓋年度是否正確？ 

查檢擬銷毀檔案年度是否覈實填列，如涵蓋 2 個年度以上

者，請先確認是否連續，若為連續年度，應以年度之起迄區

間表示，例如：民國 91 至 100 年，係指涵蓋 91、92……100 

年連續 10 個年度；若涵蓋年度不連續，則應逐一敘明，例如：

民國 91、95、100 年，係指涵蓋 91、95 及 100 年共 3 個年度。

另，擬銷毀檔案年度是指該批擬銷毀檔案的年度(即目錄所列

各檔案之年度號)，而非辦理檔案銷毀作業的年度。 

2. 擬銷毀檔案數量與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是否正確？ 

確實查檢擬銷毀檔案之數量與檔案銷毀目錄送核之冊數是否

覈實填列，並確認二者數量是否正確。擬銷毀檔案數量是指擬

銷毀之實體檔案卷數或件數(○案○卷或○件)，其中銷毀目錄

的銷毀檔案總數量加總後應與銷毀計畫之數量相符，而銷毀目

錄送核冊數則指完成編製之銷毀目錄冊數，兩者均應確實清點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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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史政機關檢選註記者是否覈實填列檢選情形？ 

擬銷毀檔案經史政機關檢選者(檢選之史政機關不以一個為限)，

應於銷毀計畫填列該史政機關名稱及檢選數量，並於銷毀目

錄註記檢選結果。如屬依機關檔案保存及銷毀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並調整保存年限者，

依該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其經史政機關檢選之檔案原件，

應於該複製儲存之紀錄保存至原訂保存年限，且依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經本局備查後，始得送交史政機關。 

4. 擬銷毀檔案符合基準表之情形是否覈實填列？ 

擬銷毀檔案如屬本局訂頒之各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以下簡

稱基準表)所定範圍者，應於銷毀計畫覈實填列擬銷毀檔案符合

之基準類別或基準項目編號；但已於檔案銷毀目錄註記基準項

目編號者，檔案銷毀計畫中得免記載。 

5.  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且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

者，是否記載複製儲存紀錄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 

擬銷毀檔案如屬本項調整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情形者，應於銷

毀計畫之備註欄位記載其確保複製儲存紀錄具存取有效性之保

存措施，並確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 7 條及第 10 條

規定，備妥符合之相關佐證資訊。



5  

(三)查檢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 

為利審核，應併附檔案產生期間適用、以及現行使用之機

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以資參照，並依下列事項查檢擬銷毀

檔案之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及各類基準

表之規定，若有未符者，應輔導確依相關規定辦理： 

1. 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 

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與銷毀辦法第 3 條各款規定，以及本

局機關檔案銷毀審核作業須知所列留存案例（該須知及留

存案例請見檔案局全球資訊網），請審酌擬銷毀檔案是否有

列為國家檔案或機關應自行永久保存之情形。 

2. 是否已屆各類基準表所定最低保存年限並符合其清理處置要

件? 

本局訂頒之各類基準表皆定有各該類檔案之最低保存年

限及清理處置，如擬銷毀檔案未屆基準表所定之保存年限者，

不得銷毀；擬銷毀檔案之清理處置應符合基準表所定之清理處

置要求，例如：「首長交接」之清理處置為「屆期後鑑定」，應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後，併附鑑定報告送審；鑑定報告請依

本手冊第 15 章規定辦理。 

3.  是否已屆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所定保存年限並符合其清

理處置要件? 

擬銷毀檔案是否已屆保存年限之判定，應以該檔案產生

期間所使用之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為審核依據，並

參酌現行使用之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綜合判斷檔案

之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擬銷毀檔案未屆該機關區分表

所定保存年限者，不得銷毀；各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已增列清理處置者，所送擬銷毀檔案之清理處置應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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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訂定「依規定程序銷毀」者，如有屬於「屆期後鑑定」

之清理處置者，應於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後，併附鑑定

報告送審。  

4. 是否已屆業務相關法規或內部作業規範所定保存年限？ 

擬銷毀檔案如涉各業務法規另定有保存年限者，應從其規定，

未屆保存年限者，不得銷毀。 

(四)查檢檔案存毀判定因素 

審核擬銷毀檔案目錄時，應依下列事項查檢目錄內容，若屬影

響檔案存毀判定者，應輔導確依相關法規及本手冊  9.4.1.2 與 

9.4.1.3 規定修正目錄： 

1. 案情摘要或案由是否具體揭示案情？ 

檢視檔案目錄之案由是否僅著錄代碼、類目名稱、公文文號、

數字或符號等；或案情摘要未綜整案情，僅擇錄某幾件或僅以

一件案由代之，致無法據以判定檔案存毀者；若有上述情形，

應修正目錄後，重新送審。 

2. 案由、案名是否仍著錄「密」或「密不錄由」？ 

檢視檔案目錄之案由、案名是否僅著錄「密」或「密不錄由」

等文字，如有以上情形，應確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 22 條規

定辦理解降密檢討：另，依同辦法第 18 條規定，機密檔案未

經解密，不得銷毀；但如已完成解密者，應修正目錄後，重

新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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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產生日期、保存年限等事項是否完整著錄？ 

檢視檔案目錄是否詳實記載檔案之文件產生日期、或案卷內文

件起迄日期及保存年限，如該等欄位資訊不完整，恐無法判定

是否屆期，應修正目錄後，重新送審。 

4. 屬依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結果調整檔案原定保存年限者，

是否檢附鑑定報告? 

檢視檔案目錄是否為依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結果調整檔案原定

保存年限者，如有前述情形，除於目錄上載明其原定保存年限

外，並應註記調整原因及調整後保存年限，另應請機關併附檔

案鑑定報告送審。 

(五)查檢檔案銷毀應行程序 

審核擬銷毀檔案目錄時，應依下列事項查檢檔案銷毀應行程序，

若有未符規定者，應輔導確依相關規定辦理： 

1. 是否包含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及紀

錄單？ 

擬銷毀檔案如包含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

單及紀錄單等文件者，應依本手冊 16.4 規定，俟原檔案於機

密等級註銷，循一般檔案公布目錄並屆保存年限後，始能辦

理銷毀。 

2. 案由、案名以外之目錄相關欄位是否著錄「密」？ 

擬銷毀檔案之目錄相關欄位(如檔號、文號等)如有著錄「密」

者，應確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解降密檢討。

另，依該辦法第 18 條規定，機密檔案未經解密，不得銷毀。 

3. 是否包含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 

擬銷毀檔案如包含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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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查檢是否檢附上級機關及審計機關同意銷毀之函件

影本併同送審，若未檢附，應依會計法規定，先送該管上級機關

與審計機關同意後，始能依規定辦理銷毀。另，如已踐行相

關程序或擬銷毀檔案確非屬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

簿者，得於銷毀計畫備註欄敘明。 

4. 是否屬收付款作業? 

擬銷毀檔案屬收付款作業者，如現金、票據保證金及保固金等

收付款紀錄、表單等相關文件，應依行政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表規定，保存至相關會計憑證銷毀後，始得依規定銷毀；有約

定保固案件者，保存至保固期滿後 3 年。 

5. 是否屬出納帳表? 

擬銷毀檔案屬出納帳表者，如機關員工薪津發放清冊、現金出

納備查簿、零用金備查簿及其他各種收支相關文件，應依行政

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規定，保存至相關會計憑證、帳簿及重

要備查簿銷毀後，始得依規定銷毀。 

 

二、其他輔導所屬應改善事項 

如發現有下列未符規定之情事者，應輔導確依相關規定

改善： 

(一)分類編案是否妥適？ 

擬銷毀檔案如有不同案情併入同一分類號，或案名與案 

情不符者，應依機關分類編案規範與本手冊  8.4.1.2 及 

8.4.2.2 等相關規定修正目錄，實體檔案之相關標記應併同

修正。 

(二)目錄著錄資訊是否妥適？ 

擬銷毀檔案如有檔號之年度號未以文件產生日期之起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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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案名、案由過於簡略，或案情摘要以外文著錄者，應

依機關檔案編目規範及本手冊 9.4.1.2 及 9.4.1.3 等相關規定

修正目錄。 

(三)目錄是否重複報送？ 

擬銷毀檔案如有重複報送案件層級與案卷層級目錄者，應擇一

格式送審；如屬部分目錄重複編製者，則劃刪重複部分並蓋章，

以明權責。 

(四)相關註記、用紙及裝訂方式是否妥適？ 

1.  擬銷毀目錄經業務單位修正或註記續存者，應填註調整後之

保存年限及調整原因並蓋章，以明權責。 

2. 檔案銷毀計畫或銷毀目錄應填列正確之基準項目編號。 

3. 經史政機關檢選之檔案，除應於檔案銷毀計畫填列

外，應併同於銷毀目錄註記。  

4. 檔案銷毀計畫或銷毀目錄之各項註記不得以鉛筆為

之。  

5. 銷毀目錄之編製應依規定正確用紙，不得使用回收紙或將目錄

縮印；另為利閱讀，銷毀目錄應記載事項之列印字體大小

不宜過小，建議標楷體大小不宜小於「12」，細明體不宜

小於「10」。 

6. 銷毀目錄應依規定方式裝訂，雙面列印之目錄裝訂時應考量翻頁

方式，以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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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核意見與後續處置 

本指引配合設計檢核表(參考格式如附件 1)，及審核所屬

檔案銷毀目錄意見表  (以下稱審核意見表，參考格式如附件 

2)；上級機關應本於權責，確實查檢據以提列審核意見，並就

以下處置做法擇一為之： 

(一)審核意見表隨文函送本局審核 

上級機關無需將銷毀目錄退還所屬修正，得將審核意見表隨文

併同函送本局審核。如上級機關與本局之審核意見不同時，送

審機關應以本局之審核意見依本手冊 16.4.1.8 規定辦理。 

(二)審核意見表退請所屬修正目錄  

上級機關得將銷毀目錄併同審核意見表退請所屬修正，俟所屬

依審核意見表完成目錄修正後，再函送本局審核。 

上級機關得依審核累積之經驗與成果，據以進行對所屬之檔

案管理業務督導與考評。所屬如對上級機關多次所提相同審核意

見而未致力改善者，建議將其納入年度檔案管理考評重點對象，俾

利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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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級機關全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檢核表 
送審機關：（機關全銜）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1 

1 

前置檢核作業  

1.1 

1 

 

擬銷毀目錄是否依本手冊 16.4.1.1 規定格式編製  

1.2 擬銷毀目錄是否依本手冊 16.4.1.2 規定依分類號順序編訂頁碼  

1.3 擬銷毀目錄是否依本手冊 16.4.1.3 規定之格式制定銷毀計畫  

1.4 擬銷毀目錄是否依本手冊 16.4.1.4 規定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每冊以不逾 3 公

分為原則) 

 

 

2 檔案銷毀計畫  

2.1 擬銷毀檔案涵蓋年度是否正確  

2.2 擬銷毀檔案數量與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是否正確  

2.3 經史政機關檢選註記者，檢選情形是否覈實填列  

2.4 符合基準表情形是否覈實填列（如已於檔案銷毀目錄註記者，得免記載）  

2.5 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且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年限者，是否記載複

製儲存紀錄具存取有效性之保存措施? 

 

3 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  

3.1 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  

3.2 是否已屆各類基準表所定最低保存年限並符合其清理處置要件  

3.3 是否已屆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所定保存年限並符合其清理處置要件  

3.4 是否已屆業務相關法規或內部作業規範所定保存年限  

4 檔案存毀判定因素 
 

4.1 案情摘要或案由是否具體揭示案情  

4.2 案由、案名是否著錄「密」或「密不錄由」  

4.3 文件產生日期、保存年限等事項是否著錄完整  

4.4 依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結果調整檔案原定保存年限者，是否檢附鑑定報告  

5 檔案銷毀應行程序 
 

5.1 是否包含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及紀錄單  

5.2 案由、案名以外之目錄相關欄位是否著錄「密」  

5.3 是否包含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  

5.4 是否屬收付款作業  

5.5 是否屬出納帳表  

6 其他輔導所屬應改善事項  

6.1 分類編案是否妥適(如不同案情併入同一分類號或案名與案情不符)  

6.2 目錄著錄資訊是否妥適(如檔號之年度號未以文件產生日期之起始年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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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目錄是否重複報送(如案件案卷層級目錄重複報送或部分目錄重複編製)  

6.4 相關註記、用紙及裝訂是否妥適(請敘明：

 

) 

 

6.5 其他(請敘明： )  

 

備註：已完成查核上開項目者，請於「查核情形」欄位打「✓」；至相關審核意見， 

請填列於附件 2「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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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級機關全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意見表 
 

 
 

送審機關 ○○○○○○ 

列入國家

檔案移轉 

 

機關永久

保存 

 

延長保存

年限 

 

重新送審  

完備程序

前暫不得

銷毀 

 

其他應改

善事項 

 

 

 


